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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单

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对人防工程使用安全监督检查

单》

二、检查模块

对人防工程使用安全进行检查

三、检查项

对人防工程使用安全进行检查

四、检查内容

利用人防工程从事商业、文化娱乐业、旅店业及其他经

营活动的是否符合地下空间使用条件标准要求

五、检查标准

（一）依据名称和条款：

1.《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

法》

第四条 利用地下空间从事商业、文化娱乐业、旅店业

以及其他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作为居住场所的，地下空间的被

许可使用人、所有权人及受托管理人(以下统称“安全使用责

任人”)应当保证地下空间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防火、卫生等管理规定，并经公安消防机构、

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检查合格；

(二)房屋建筑安全，不存在危险构件；

(三)具有上下水、卫生间、用电设施；

(四)通风良好，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或者空气调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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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证有效使用。地下空间平时使用必需的新风量，以及相

应的新风系统、回风系统等设置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五)具有防汛、防雨水倒灌设施；

(六)按规定设置和配备机械防烟排烟系统、自动喷淋系

统、应急照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及其他消防设施和

器材。

2.《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规

范》

7.1 居住 按照规划用途利用地下空间从事旅馆业、设

置宿舍以及其他居住场所的，应满足以下要求。

7.1.1 空间要求

(1)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 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人数

不得超过 2人；房间内不得设置上下床，两床之间的通道净

宽不应小于 1.1 米，房间内净高不应小于 2.4 米，房间内明显

位置要有紧急疏散图。

(2)人员居住主通道应按照原结构布局使用，且宽度不得

小于 1.6 米；次通道单面布房宽度不得低于 1.2 米；双面布房

不得低于 1.3 米。主出入口不宜设置在居民楼内。

(3)新设立的房间，其实际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10 平方米，

无采光窗井房间的实际使用面积不得小于 12 平方米。

(4)房间内最远点至该房间门口的距离不应大于 15 米。

房间门至最近安全出口或至相邻防火分区之间防火墙上防

火门的最大距离：医院应为 24 米，旅馆应为 30 米，其他工

程应为 40 米。位于袋形走道两侧或尽端的房间，其最大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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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应为上述相应距离的一半。

7.1.2 设施要求

(1)应具备给排水、卫生间和采光窗井。

(2)应设置库房、男女独立分开的卫生间、淋浴间、开水

间和晾衣间等公共服务房间。

(3)住人房间设置自动断电保护装置，最高限额 3安培。

(4)住人房间应具备有效的通风条件。

7.1.3 管理规定

安全使用责任人或使用人应将居住人员的身份信息及

时报属地派出所。

7.2 商市场

7.2.1 当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且建

筑内部装修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

范》(GB50222)的有关规定时，其营业厅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

允许建筑面积可增加到 2000 平方米。

7.2.2 当地下商市场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 平方米时，

应采用不开设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分隔。相邻区域确需局部连

通时，应选择采取下列措施进行防火分隔：

(1)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该室外开敞空间的设置

应能防止相邻区域的火灾蔓延和便于安全疏散。

(2)防火隔间。该防火隔间的墙应为实体防火墙，在隔间

的相邻区域分别设置火灾时能自行关闭的常开式甲级防火

门。

(3)避难走道。该避难走道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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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098)的有关规定外，其两侧的

墙应为实体防火墙，且在局部连通处的墙上应分别设置火灾

时能自行关闭的常开式甲级防火门。

(4)防烟楼梯间。该防烟楼梯间及前室的门应为火灾时能

自行关闭的常开式甲级防火门。

7.2.3 商市场营业厅的每一防火分区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两个；营业厅内任何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直线距离不应超过

30 米。商市场建筑内如设有上下层相连通的开敞楼梯和自动

扶梯等开口部位，应按上下连通层作为一个防火分区，其建

筑面积之和不应超过防火规范的规定。防火分区间应采用防

火墙分隔，如有开口部位应设防火门窗或防火卷帘并符合相

关规定。

7.2.4 商市场营业厅的出入门、安全门净宽度不应小于

1.40 米，并不应设置门槛。商市场营业部分的疏散通道和楼

梯间内的装修、橱窗和广告牌等均不得影响疏散要求。

7.2.5 商市场严禁经营易燃易爆物品。商市场要按商品

的种类和火灾危险性，划分若干区域，区域之间保持相应的

安全疏散通道。

7.2.6 商市场营业照明用电，应与动力和消防用电分开

设置。商市场内的电源开关、插座等，应安装在封闭式的配

电箱内，配电箱应用非燃烧材料制作。

7.2.7 商市场应配备基本的消防通讯和报警装置，一旦

发生火灾能做到及时报警。任何人不得将公共消火栓圈入摊

位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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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餐饮

7.3.1 餐饮场所应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相关证

照。

7.3.2 每个包间均应设置中、英文安全逃生线路图，设

有 10 个以上包间的应在每个包间内设置应急广播。

7.3.3 在每日营业结束后，对电源、火源、热源等全面

检查，并做好检查记录。

7.3.4 500 平方米以上的餐饮经营场所应独立设置食品

保鲜库房，1000 平方米以上的应设置肉品冷库，3000 平方米

以上的应设置食品检验间。

7.4 娱乐

7.4.1 娱乐场所设置在负一层时，负一层地面与室外出

入口地坪的高差不应大于 10 米；与其他建筑连接的，应设立

防火分隔。娱乐场所应设置机械防烟排烟设施、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通风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应急照明供电时间

不少于 20 分钟的火灾事故应急照明系统。分设包间的房间隔

墙应为非燃烧体，其耐火极限应符合消防技术规范的要求。

7.4.2 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个，其中每个厅室或房间的

疏散门不应少于 2个。当其建筑面积小于等于 50 平方米且经

常停留人数不超过 15 人时，可设置 1个疏散门。

7.4.3 娱乐场所在营业时，不得超过额定人数；必须确

保安全出入口和疏散通道畅通无阻，严禁将安全出入口上

锁、阻塞。

7.4.4 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2 小时的隔墙和 1 小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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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板与其它场所隔开，一个厅、室的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00

平方米。当墙上开门时，应设置不低于乙级的防火门。

7.4.5 疏散走道和其它主要疏散路线应在其地面或靠近

地面的墙上设置发光疏散指示标识。

7.5 办公

7.5.1 具备给排水、卫生间、暖气及供电和照明设施。

7.5.2 具备采光窗井或通风竖井。

7.5.3 用电设施和电容量应达到工程使用规范标准，房

间内电源插座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每个房间设置自动断电

保护装置。

7.5.4 房间内明显位置张贴人员安全疏散图。

7.5.5 配备有效的防灭病媒生物设施、消毒设施和垃

圾、废弃物的存放专用设施。

7.5.6 办公用房应具备有效的通风条件，并确保正常使

用。

7.5.7 主通道应按照原结构布局使用，且宽度不得小低

1.6 米；次通道单面布房宽度不得低于 1.2 米；双面布房不得

低于 1.4 米。

7.5.8 应设置值班室、库房、男女独立分开的卫生间和

热水间等公共服务房间，并在通道入口处墙面悬挂工程使用

平面图。

7.5.9 主出入口不得设置在居民楼内。

7.5.10 办公的总人数按使用面积计算，每百平方米不得

超过 10 人，办公房间内每人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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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1 按规定设置办公区域，配备办公设备设施。

7.5.12 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办公场所的管理规定。

7.6 文化体育

7.6.1 具备采光窗井或通风竖井。

7.6.2 主通道应按照原结构布局使用，且宽度不得低于

1.6 米；次通道单面布房宽度不得低于 1.2 米；双面布房不得

低于 1.3 米。

7.6.3 用于经营的，需具有文化体育管理部门核发的有

关许可证照。

7.6.4 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社区活动场所的管理规

定。

7.7 车库

7.7.1 不应设置修理车间、喷漆间、充电间、乙炔间和

甲、乙类物品贮存室，不得设置人员住宿房间。

7.7.2 汽车出入通道、人员疏散通道、配电室和值班室

均应按规范要求设置应急照明设施。

7.7.3 直通住宅单元的楼和电梯间入口处应设置乙级防

火门。

7.7.4 人员安全出入口和汽车疏散出口应分开设置。汽

车疏散坡道宽度不应小于 4米，双车道不宜小于 7 米；停车

数量大于 100 辆的，汽车疏散出口不应少于两个。

7.7.5 停车数量超过 10 辆的，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或高倍数泡沫灭火系统，并保证完好有效。

7.7.6 通道墙面和地面应安装符合标准的人员及车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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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指示标志牌。

7.7.7 在地下空间明显位置处悬挂车库平面图。

7.7.8 按照地下车库有关技术标准设置停车区域和车

位，并安装交通标识。

7.7.9 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汽车、自行车场所的管

理规定。

7.8 仓储

7.8.1 空间要求

地下空间仓库仓储丙类物品第 1 项，耐火等级为一级或

二级时，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 150 平方米；仓储

丙类物品第 2项，耐火等级为一级或二级时，防火分区的最

大建筑面积为 300 平方米；仓储丁类物品，耐火等级为一级

或二级时，防火分区的最大建筑面积为 500 平方米；仓储物

品为戊类，耐火等级为一级或二级时，防火分区的最大建筑

面积为 500 平方米。

7.8.2 仓储要求

(1)主通道应按照原结构布局使用，且宽度不得低于 1.6

米；次通道单面布房宽度不得低于 1.2 米；双面布房不得低

于 1.3 米。

(2)按物品种类和火灾危险性划分区域储存物品，物架摆

放距离需符合消防规定要求。

(3)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必须分间、分库储存，并在醒

目处标明储存物品的名称、性质和灭火方法。

(4)库房内因物品防冻必须采暖时，应采用水暖，其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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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供暖管道与储存物品的距离不小于 0.3 米。

(5)储存丙类固体物品的库房，不准使用碘钨灯或超过 60

瓦以上的白炽灯等高温照明灯具。当使用日光灯等低温照明

灯具和其他防燃型照明灯具时，应对镇流器采取隔热、散热

等防火保护措施，确保安全。

(6)库房内不准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照明灯具下方不准

堆放物品，其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间距不得小于 0.5 米。

(7)每个库房应在库房外单独安装开关箱，保管人员离库

时，必须拉闸断电。

(8)库房内不准使用电炉、电烙铁、电熨斗等电热器具，

库房内严禁使用明火。

(9)保持地下空间使用环境干净整洁，划分物品存放区

域，物品摆放整齐；货品包装袋和纸箱等应及时清理。

7.8.3 检查管理

(1)不得随意出入仓库区域，入库人员需登记，管理人员

需定时巡视检查，并留存巡查记录。

(2)人员、物品流动大的经营性仓库应设置独立值班室，

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班。单位自用库房需有专门管理人，定时

巡视，无人时拉闸断电，实行封闭式管理。

(3)物品出入库要登记详细，账目清楚。搬运货物时注意

安全，预防损坏、碰撞，杜绝伤人事故。

(4)用于经营性仓库的地下空间需具有消防核发的有关

资料。

(5)遵守国家及本市其他有关仓储的管理规定。


